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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合聘長庚醫院研究人員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10年 11月 25日行政會議通過訂定 

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20日行政會議修正 

一、 目的 

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強化與長庚醫院之研究合作夥伴關係，鼓勵

醫院人員合聘至本校，與本校教研人員密切交流合作並享有本校學術資

源，共創雙邊學術能見度與影響力之提升，特訂定「長庚大學合聘長庚醫

院研究人員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適用對象及聘任職稱 

(一) 符合以下資格之長庚醫院編制內專任人員： 

1. 具臨床或部定助理教授(含)以上資格之主治醫師，且未具本校依三

級三審所聘任之專兼任教師身分者。 

2. 助理研究員(含)以上之研究人員。 

3. 具博士學位之醫事人員，已具醫院各職級研究人員身份者，資格比

照醫院職級。若不具醫院研究人員職級，比照本校研究人員聘任辦

法第三條之規定。 

    (二)職稱分為合聘臨床教授、合聘臨床副教授、合聘臨床助理教授、合聘

研究員、合聘副研究員、合聘助理研究員等六類。 

三、 聘期 

合聘期限以三年為原則，經雙方同意得續聘。 

四、 申請資格 

具備以下所有條件者，得申請合聘: 

(一) 近三年曾以第一/共同第一/指導/共同指導作者名義發表影響因子

≧3分或領域排名前 25%之原著論文。 

(二) 近五年內未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 

五、 申請時程 

(一) 每年依研發處公告之作業時程(3月 1日至 3月 31日)辦理 

(二) 申請者應檢附下列文件電子檔及紙本(各一式一份)送交研發處。 

1. 「長庚大學合聘長庚醫院研究人員申請表」(表號：0A1004201)。 

2. 近三年發表之代表性論文三篇。 

3.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個人資料表。 

六、 審查流程與通知 

(一) 審查流程採三級三審制。申請案由研發處收件，符合申請資格者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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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聘單位進行系級及院級教評會審查，通過院級審查者由研發處彙

整送交校教評會審查。 

(二) 審查作業於當年度 7月底前完成，由研發處通知申請人審查結果。 

七、 合聘之權利與義務 

    (一)通過審查之合聘人員，由本校與醫院雙方會銜發給聯合聘書，並據以 

依本校各單位所訂定之規則，使用相關設施及服務。 

(二) 合聘人員於合聘期間所發表之期刊論文、會議(研討會)論文、專書

論文、專書等著作時，機構隸屬(affiliation)除以醫院名義發表，

應加入長庚大學合聘之系所與學校名稱。撰寫格式: 系所名稱, 

Chang Gung University, Taoyuan, 國名 (需留意教育部規定，

不得使用矮化我國地位之名稱)，以利大學研發成果檢索。 

(三)合聘人員執行研究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以及衍生技轉權益之分配，

以校院合作比例與實質貢獻度另議。 

(四)合聘人員之升等應於醫院辦理，主聘單位之職級改變時，以提出新

聘案重新申請合聘為原則。若欲投入本校教學工作，則需另申請本

校專任臨床教師，或依照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或相關辦法辦理之。 

八、 變更與終止 

合聘期間申請人若欲變更合作單位或終止合聘，須填寫「長庚醫院研究

人員合聘變更與終止申請表」(表號：0A1004202)送研發處辦理。若申請

人自長庚醫院離職或退休而未提出終止合聘作業，則研發處依據長庚醫

院醫研部提供資訊，主動終止申請人合聘資格，以及註銷合聘人員電子

郵件與相關證件權限。 

九、合聘成果調查 

合聘人員須配合研發處每年之合聘成果調查作業。未配合者，不得再次申

請合聘作業。 

十、附則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實施與修正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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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合聘長庚醫院研究人員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合聘單位名稱 

(系、所) 

 

 聘任

類別 

□新聘 

□續聘(首次起聘：_____年_____月____日) 合作教師或研究

員姓名 / 職級 
 

申
請
人
員
基
本
資
料 

姓名  國籍  性別 □男  □女 

任職院區 
□基隆 □情人湖 □台北 □林口 □桃園 □土城 □台中 □雲林 □嘉義 □高雄  

□鳳山 □其他 

科部名稱  

職級  

電子郵件  

ORCID ID 

(無則免填) 
 

申請職級 

□ 合聘臨床教授 

  (已具有醫院臨床教授或部定教授資格) 

□ 合聘臨床副教授 

 (已具有醫院臨床副教授或部定副教授資

格) 

□ 合聘臨床助理教授 

   (已具有醫院臨床助理教授或部定助理

教授資格) 

 

□ 合聘研究員 

   (已具有醫院研究員資格，或具有博士學 

   位且研究年資≧8 年之醫事人員) 

□ 合聘副研究員 

   (已具有醫院副研究員資格，或具有博士學 

   位且研究年資≧4 年之醫事人員) 

□ 合聘助理研究員 

   (已具有醫院助理研究員資格，或具有博士 

   學位，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之醫事人 

員。) 

聘任期間 自____年____月____日  至  ____年____月____日止 

合作交流內

容描述(200

字內) 
 

檢附文件 

( 電子及紙

本) 

□近三年發表之代表性論文三篇 

□國科會個人資料表 

 

簽名處 

申請人員：                                   學校合作人員：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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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審
查 

 

院長：_____________________       系(所)主任：______________ 

 

研發長：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式一聯:申請人→研發處→系所教評會→院教評會→研發處→校教評會→研發處→通知申請人 

表號：0A100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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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合聘長庚醫院研究人員變更與終止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員
基
本
資
料 

姓名  
任職

院區 

□基隆 □台北 □林口 □桃園 □土城  

□雲林 □嘉義 □高雄 

醫院科部名稱  

電子郵件/分機  

申請變更、終止

項目 

□ 變更合作單位，另提合聘申請。 

原大學合作單位：_____________    

擬另提合聘之合作單位：_____________ 

 

□ 終止合聘作業(合聘人員退休離職或雙方終止合作) 

 

原因說明： 

 

 

 

 

 

 

簽名處： 

 

 

申請人員：                                   學校合作人員：______________ 

 

 

單

位

審

查 

校長室 研發處 (原聘)院、系所 

校長： 

 

□同意 

□不同意 

研發長: 

 

□同意 

□不同意 

系所主任： 

 

□同意 

□不同意 

 

院長： 

 

□同意 

□不同意 

一式一聯:申請人→系所→院→研發處→校長室→研發處→通知申請人 

 

表號：0A1004202 

 

 


